
浙江美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浙江美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修订）和《关于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

的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发布）的相关规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本

次初步询价和网下发行均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关于网下发行电子化的详细内

容，请查阅深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公布的《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

２００９

年修订）。

根据《关于进一步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的要求，本次发行在网下发行比例、回拨机制、网下配售股份锁定

期等方面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估值及投资风险提示

新股投资具有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需要充分了解新股投资风险，仔细研读发行人招股意向书中披露的风险，并充分

考虑如下风险因素，审慎参与本次新股发行的估值、报价、投资：

１

、发行人所在行业为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已经发布了行业平均市盈率，请投资者决策时参考。如

果本次发行市盈率高于行业平均市盈率，存在未来发行人估值水平向行业平均市盈率水平回归、股价下跌给新股投资者带

来损失的风险；如高于同行业平均市盈率

２５％

，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可能推迟相关发行流程，重新询价或补充披露

盈利预测后重新询价，存在发行不能如期完成的风险。

２

、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的计划所需资金量为

５０

，

０１５

万元。 如果本次发行所募集的资金量超出发行人实际资金需要量，

因发行人对超出部分的资金使用尚未规划具体用途，如果未来这部分资金发行人不能合理、有效使用，将对发行人的盈利水

平带来不利影响，存在发行人估值水平下调、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３

、如果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量相对实际项目资金需要量存在重大差异，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

制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响，属于发审会后发生重大事项的，中国证监会将按照有关规定决

定是否重新提交发审会审核，须提交发审会审核的应在审核通过后再办理重新询价等事项。新股投资具有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需要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风险，仔细研读发行人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风险，并充分考虑如下风险因素，审慎参与本

次新股发行的估值、报价、投资：

重要提示

１

、浙江美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浙江美大”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下

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４７５

号文核准。 浙江美大的股票代码为

００２６７７

，该代码

同时用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网下发行及网上发行。

２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下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下称“网上发行”）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其中网下发行为

２

，

５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０％

；网上发行数量为本次发行总量减去网下最终发行

量。初步询价及网下发行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国信证券”、“保荐人（主承销商）”）负责组织，通

过深交所的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实施；网上发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３

、国信证券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

Ｔ－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

Ｔ－３

日）期间，组织

本次发行的现场推介和初步询价。 参与网下发行的投资者（包括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修订）

要求的询价对象和主承销商自主推荐、已向协会备案的个人投资者，以下简称“网下投资者”）可自主选择在上海、深圳或北

京参加现场推介会。

４

、上述网下投资者于初步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

Ｔ－３

日）

１２

：

００

前在协会登记备案的自营业务或其管理的证券

投资产品以及个人投资者均为本次发行的配售对象，均可参与本次网下申购。 与发行人或保荐人（主承销商）之间存在实际

控制关系的询价对象管理的配售对象、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有关联关系的个人投资者不得参与网下申购。

５

、本次询价以配售对象为报价单位，采取价格与申购数量同时申报的方式进行。申报价格的最小变动单位为

０．０１

元，每

个配售对象最多可申报

３

档价格。 配售对象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由网下投资者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统一

申报。

６

、为促进网下投资者认真定价，综合考虑本次网下发行数量及国信证券研究所对发行人的合理估值区间，主承销商将

配售对象的最低申购数量和申报数量变动最小单位即“申购单位”均设定为

２５０

万股，即配售对象的每档申购数量必须是

２５０

万股的整数倍，每个配售对象的累计申购数量不得超过

２

，

５００

万股。

７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按照申购价格由高到低进行排序、计算出每个价格上所对应的累计

申购总量，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有效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

定发行价格。

８

、发行价格确定后，报价不低于发行价格的配售对象方可参与本次网下申购。 未参与初步询价或者参与初步询价但报

价低于发行价格的配售对象不得参与本次网下申购。可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的申购数量应为初步询价中的有效申购数

量；配售对象应按照确定的发行价格与申购数量的乘积缴纳申购款，未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

责任，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监会和协会备案。

９

、本次发行采用双向回拨机制，详细方案见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

Ｔ－１

日）刊登的《浙江美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发行公告》。

１０

、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发行中的一种方式进行申购。 凡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无论是否有效报

价，均不能参与网上发行。

１１

、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

Ｔ＋２

日）在《浙江美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摇号中签

及配售结果公告》中公布配售对象的报价情况。

１２

、本次发行中，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协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公告中止发行原因、择机重启

发行：

（

１

）初步询价结束后，提供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不足

２０

家；

（

２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就确定发行价格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１３

、推迟发行或重新询价：当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拟定发行价格对应的市盈率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市盈

率

２５％

时，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召开董事会并于两日内刊登公告。需要重新询价的，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

告推迟发行及重新询价的有关情况。

１４

、本次发行股份锁定安排：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１５

、本公告仅对本次发行中有关推介和初步询价事宜进行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

Ｔ－６

日）登载于巨潮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招股意向书全文，招股意向书摘要于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 《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

２００９

年修订）可于深交

所网站（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查询。

一、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Ｔ－６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周五）

刊登《招股意向书摘要》、《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Ｔ－５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周一）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及现场推介

Ｔ－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周二）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及现场推介

Ｔ－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周三）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及现场推介

初步询价截止日（

１５

：

００

截止）

Ｔ－２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周四）

确定发行价格、可参与网下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名单及有效申报数量

刊登《网上路演公告》

Ｔ－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周五）

刊登《发行公告》、《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网上路演

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周一）

网下申购缴款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有效到账时间

１５

：

００

之前）

网上发行申购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网下申购资金验资，网下发行配号

确定网上、网下最终发行量

Ｔ＋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周二）

网上申购资金验资

网下发行摇号抽签

Ｔ＋２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周三）

刊登 《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网上中签率公告》， 网下申购款退

款，网上发行摇号抽签

Ｔ＋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周四）

刊登《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网上申购资金解冻

注：（

１

）

Ｔ

日为发行申购日。

（

２

）如因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系统故障或非可控因素导致询价对象或配售对象无法正常使用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进行初步询价或网下申购工作，请询价对象或配售对象及时与主承销商联系。

（

３

）上述日期为交易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主承销商及发行人将及时公告，修改发行日程。

二、网下推介具体安排

国信证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

Ｔ－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

Ｔ－３

日）期间，在上海、深圳和北京向询价对象进行路演推

介。 具体安排如下：

推介日期 推介时间 推介地点 地址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

（

Ｔ－５

日，周一）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上海浦东香格里拉大酒店开封厅

上海市浦东新区富城路

３３

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

（

Ｔ－４

日，周二）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深圳福田香格里拉大酒店大宴会厅

１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４０８８

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

（

Ｔ－３

日，周三）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北京国寿会议中心金融大讲堂全厅

北京市金融街

１７

号中国人

寿中心

三、初步询价安排

１

、本次初步询价通过深交所的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 网下投资者应到深交所办理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数字证书，与深

交所签订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使用协议，成为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的用户后方可参与初步询价。

２

、初步询价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

Ｔ－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

Ｔ－３

日）每个交易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在上述时间内，网

下投资者可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填写、提交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的申报价格和申购数量。

３

、本次询价以配售对象为报价单位，采取价格与申购数量同时申报的方式进行。申报价格的最小变动单位为

０．０１

元，每

个配售对象最多可申报

３

档价格。 每档申报价格对应的最低申购数量为

２５０

万股，申报数量变动最小单位即“申购单位”为

２５０

万股，即每个配售对象的每档申购数量必须是

２５０

万股的整数倍，每个配售对象的累计申购数量不得超过

２

，

５００

万股。

申购价格和申购数量填写示例如下：

假设某一配售对象填写了三档申购价格分别是

Ｐ１

、

Ｐ２

、

Ｐ３

，且

Ｐ１

﹥

Ｐ２

﹥

Ｐ３

，对应的申购数量分别为

Ｑ１

、

Ｑ２

、

Ｑ３

，最终确

定的发行价格为

Ｐ

，则若

Ｐ

﹥

Ｐ１

，则该配售对象不能参与网下发行；若

Ｐ１≥Ｐ

﹥

Ｐ２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

；若

Ｐ２≥Ｐ

﹥

Ｐ３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Ｑ２

；若

Ｐ３≥Ｐ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Ｑ２＋Ｑ３

。

４

、配售对象申报的以下情形将被视为无效：配售对象未在初步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

Ｔ－３

日）

１２

：

００

前完成在中

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银行收付款账户

／

账号等申报信息与备案信息不一致的；申报价格低于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对应的申报数量；累计申报数量超过

２

，

５００

万股以上的部分；经主承销商与询价对象沟通确认为显著

异常的。

５

、网下投资者每次申报一经提交不得撤销。 因特殊原因需要调整报价或申报数量的，应在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填写具体

原因。 网下投资者每次申报及修改情况将由主承销商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６

、配售对象的托管席位号系办理股份登记的重要信息，托管席位号错误将会导致无法办理股份登记或股份登记有误，

请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正确填写其托管席位号，如发现填报有误请及时与主承销商联系。

四、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１

、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相关问题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０５７２

２

、初步询价及推介相关问题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３１０２

、

０２１－６０８９３２１６

、

０１０－８８００５１８５

发行人：浙江美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

:

（注册地址：深圳市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大厦）发行人声明

发行人声明

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股票发行的简要情况，并不包括招股意向书全文的各部分内容。招股

意向书全文同时刊载于巨潮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投资者在做出认购决定之前，应仔细阅读招股意向书全文，并以其作为

投资决定的依据。

投资者若对本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发行人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招股意

向书及其摘要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中财务会计资料真实、完整。

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股票的价值或者投资者的收益作出

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第一节 释 义

在本招股意向书摘要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以下特定意义：

普通术语

发行人、本公司、公司、

股份公司、浙江美大

指 浙江美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美大集团、集团公司 指 美大集团有限公司

美大有限 指 浙江美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前身浙江美大实业有限公司

电器总厂 指 美大集团前身海宁市耀明电器总厂

太阳能公司 指 浙江美大太阳能工业有限公司

销售公司 指 浙江美大节能电器销售有限公司

江苏美大 指 江苏美大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美大 指 宁波美大家电有限公司

巨哥公司 指 上海巨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森岛公司 指 绍兴森岛电器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指 浙江美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股东大会 指 浙江美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浙江美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浙江美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国家知识产权局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Ａ

股 指 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人民币之普通股

本次发行 指 公司本次发行

５

，

０００

万股

Ａ

股的行为

元 指 人民币元

报告期、近三年 指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嘉兴市中院 指 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中院 指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高院 指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保荐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

信证券

指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天册律师事务所 指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审计机构、天健所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由原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更名

评估机构、坤元所 指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勤信所 指 浙江勤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系坤元所前身

专业术语

集成灶 指

由油烟机、灶具、消毒柜等不同功能的厨房电器进行集成后形成的多功能厨

电产品，其中最为核心的部件是灶具和吸油烟机。

吸油烟机 指 安装在炉灶上部，用于收集、处理被污染空气的电动器具

燃气灶具 指

含有燃气燃烧器的烹调器具的总称，包括燃气灶、燃气烤箱、燃气烘烤器、燃

气烤箱灶、燃气饭锅等

消毒柜 指

有适当容积和装备，以物理、化学或者两者结合的原理对餐具进行消毒的厨

房电器

烟、灶、消 指 吸油烟机、燃气灶和消毒柜的总称

风量 指 静压为零时油烟机单位时间的排风量

风压 指 吸油烟机在规定风量时的静压值

全压效率 指

吸油烟机的规定风量（

７ ｍ３／ｍｉｎ

）和规定风量时空气标准状态下的全压值的

乘积，与规定风量时主电机输入功率的比值。

气味降低度 指 吸油烟机在规定的试验条件下，降低室内异常气味的能力

热负荷 指 燃气灶燃烧时单位时间所内释放的热量

标准状态 指 规定温度为

１５℃

，绝对压力位

１０１．３ＫＰａ

条件下的干燥燃气状态

干烟气中一氧化碳浓度 标准 根据国家标准：应小于

０．０５％

热效率 指

燃料转换的热量中有效热量所占的百分数，国家标准：嵌入式灶的热效率

＞

５０％

离子感应技术 指

通过离子探针感知火焰，如果火焰超出设定标准或熄灭，则立即通过对电磁

阀的控制切断燃气通路。 其反应速度可以达到十分之一秒。

流体包络面式粉烟尘屏蔽分离排

出装置

指

一种流体包络面式粉烟尘屏蔽分离排出装置。 克服现有技术的缺点，提供

一种排粉烟尘效果完全彻底，结构紧凑和噪声小的流体包络面式粉烟尘屏

蔽分离排出装置。

流体零压区偏置粉烟尘屏蔽分离

排出装置

指

一种流体零压区偏置粉烟尘屏蔽分离排出装置。 发明内容：本实用新型的

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上述缺点，提供一种排烟尘效果完全彻底，结构紧

凑和噪声小的流体零压区偏置粉烟尘屏蔽分离排出装置。

歧路重力头油烟分离装置 指

一种歧路重力头油烟分离装置。 本装置联接在油烟排出设备特别是各种抽

排油烟机、排油烟一体灶的油烟排出端用于分离油烟。 本装置使油烟机排

出的废气固形物因歧路器截面扩大、流速减慢、风压降低而沉降，油烟沉降

物在风压作用下形成重力头，并使风机及导风管内壁吸附的固形物在重力

的作用下全部沉降于集油仓底部，从而使油烟污染与外环境隔开并分离成

固形物，达到分离排放，有效改善空气质量。

深井侧吸强排式技术 指

该技术主要体现在集成灶的结构上，在综合运用微空气动力学原理、流体包

络面技术和下排风技术的基础上，独创采用深井侧吸包围式防风灶腔，通过

对集成灶的外观、结构、功能的重新设计和匹配，使产品油烟空间流通直径

达到最佳化，有效提高油烟吸除效果。

ＫＡ

指

Ｋｅｙ Ａｃｃｏｕｎｔ

，全国性家电连锁和建材家居超市，包括苏宁电器、国美电器、百

安居、好美家、红星美凯龙等

地方通路 指 地方性的家电连锁、建材家具超市以及百货商店等

工程渠道 指 公司向房地产公司专供，用于精装房装修的销售方式

中国强制性认证（

ＣＣＣ

） 指

国家对涉及人类健康和安全、动植物生命和健康以及环境保护和公共安全

的产品实行的强制性认证制度，其英文名称为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

英文缩写为

ＣＣＣ

。

ＤＣ

标准冷轧板 指 冷轧板，

ＤＣ

表示日本冷轧优质碳素薄钢板的代号

３０４／２Ｂ

冷轧板 指

不锈钢板。

３０４／２Ｂ

是日本、美国等对不锈钢板材的型号和加工方式的标注。

３０４

相当于我国镍铬不锈钢的

１Ｃｒ１８Ｎｉ９

。

２Ｂ

表示钢板两面都是经过一般处

理，并经冷轧后获得适当的表面粗糙度。 （经抛光板的标注为

Ａ

）

注：本招股意向书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可能存在差异，这些差异是由四舍五入造成的。

第二节 重大事项提示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

１５

，

０００

万股，本次拟发行

５

，

０００

万股流通股，发行后总股本为

２０

，

０００

万股。

公司实际控制人夏志生及其核心家族成员（包括夏志生、鲍逸鸿、夏鼎、夏兰）、控股股东美大集团均承诺：自公司股票上

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

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除此之外，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夏志生、夏鼎、王培飞、徐建龙、夏新明、柳万敏、马菊萍、

颜国平、夏兰、钟传良均承诺：在上述三十六个月的限售期届满后，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直接或间接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股利分配政策、现金分红比例规定

公司实行连续、稳定的利润分配原则，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公司采取现金、股票或者现金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公司可以进行中期

现金分红。 公司董事会根据实际盈利状况和公司发展需要，以经审计后净利润的一定比例向全体股东进行分配，在每次定期

报告中对利润分配方案进行详细披露，经股东大会批准后实施。公司每年以现金形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

利润的

１０％

。 公司董事会未作出现金分配预案的，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发行上市后三年内（含发行当年），公司在足额预留法定公积金、盈余公积金以后，每年向股东现金分配股利不低于当年

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３０％

。 在确保足额现金股利分配的前提下，公司可以另行增加股票股利分配和公积金转增。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确需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

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有关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关于公司股利分配政策的具体内容，请参见本招股意向书“第十四节 股利分配政策。 ”

三、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

日，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决议， 同意公司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可供分配利润

８９

，

７９３

，

１２８．８１

元及以后年度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均由发行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四、本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本公司及本次发行的以下风险：

（一）产品结构单一的风险

公司主要业务为集成灶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为集成灶。 公司产品结构单一，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较大。 公

司通过开发多种不同规格、功能组合的产品，增加公司产品研发力度，增强公司营销等手段来避免产品单一造成抗风险能力

较弱的风险。

（二）产品市场竞争的风险

集成灶产品的市场竞争主要体现在技术储备、品牌、质量、研发、配套能力和售后服务等各个环节。 集成灶是厨电行业中

的新产品，产品市场增长迅速，集成灶生产企业也快速增长，导致市场竞争加剧。 尽管公司拥有集成灶相关技术的知识产权，

也是全国最大的集成灶生产厂家之一，具有较强技术储备优势、品牌优势、渠道优势和行业地位优势，但仍面临行业日渐激烈

的竞争。

（三）实际控制人控制风险

夏志生及其核心家族成员直接、间接合计持有公司发行前

７３％

的股份，拥有公司的控制权，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夏志生及

其子女夏鼎、夏兰三人均在公司任高管，其中夏志生、夏鼎为公司董事。 本次发行完成后，尽管夏志生及其核心家族成员控制

的公司股份比例有所下降，但仍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若其利用控股地位，通过行使表决权对公司人事、经营决策等进行控

制，存在对公司及公司其它股东利益产生不利影响的可能。

第三节 本次发行概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

发行股数：

５

，

０００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２５％

发行价格： 【

●

】元

／

股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２．１９

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财务数据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

●

】元（按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加上本次预计募集资金净额计算）

发行市盈率： 【

●

】倍

发行市净率： 【

●

】倍（每股发行价格与发行后每股净资产之比）

发行方式： 采用网下向网下投资者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网下投资者和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户的境内自然人、法人等投资者（国家法

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承销方式： 承销团余额包销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

●

】万元

预计募集资金净额： 【

●

】万元

第四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资料

公司名称： 浙江美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Ｍｅｉｄａ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ｏ．

，

Ｌｔｄ．

设立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注册资本：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及主要经营地址： 海宁市袁花镇谈桥

８１

号（海宁市东西大道

６０ＫＭ

）

法定代表人： 夏志生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３－８７８１３６７９

传真号码：

０５７３－８７８１３９９０

邮政编码：

３１４４１６

互联网地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ｍｅｉｄａ．ｃｏｍ

电子信箱：

ｍｅｉｄａ＠ｍｅｉｄａ．ｃｏｍ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家用厨房电器、家用电力器具、集成灶（凭有效许可证生

产）、厨具产品、水槽、橱柜、通信设备、电子器件、电子元件、其他电子设备

开发、制造、加工、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生产所

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制或禁止的除外；涉

及前置审批的除外）。

二、发行人改制重组情况

（一）发行人的设立方式

本公司由浙江美大实业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

日，美大有限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美大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９

月

１５

日美大有限全体股东签署

《发起人协议》，

９

月

２５

日，天健所出具了“天健验（

２０１０

）

２７８

号”《验资报告》，验证公司发起设立时的注册资本已由各发起人

足额缴纳。

９

月

２９

日，公司召开创立大会，浙江美大实业有限公司以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

２１８

，

４３４

，

１４３．５０

元，

按约

１

：

０．６８６７

的比例折合成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其余部分计入资本公积，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取得了嘉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３３０４８１００００８２６３８

。 公司注

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夏志生先生。

各发起人股东的持股数及持股比例如下：

股东名册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

）

美大集团有限公司

１３

，

５００ ９０．００

夏 鼎

１

，

５００ １０．００

合 计

１５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本公司在设立股份公司前后，公司的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发行人设立以来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为了配合公司整合集成灶产品业务，消除同业竞争，解决关联交易，进一步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美大有限

收购了美大集团拥有的与集成灶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相关的江苏美大、销售公司全部股权，使其变更为美大有限全资子公

司。 浙江美大与江苏美大、销售公司同为美大集团控制下的企业，此次收购属于同一控制下的资产重组。

三、有关股本的情况

公司设立至本次发行前，公司各发起人持有的股份均未发生变化。

（一）公司本次拟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０００

万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

％

）

锁定

期限

美大集团有限公司

１３

，

５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 １３

，

５００．００ ６７．５０ ３６

个月

夏 鼎

１

，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

，

５００．００ ７．５０ ３６

个月

社会公众

－ － 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 －

合计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二）本次发行的股份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

公司实际控制人夏志生及其核心家族成员（包括夏志生、鲍逸鸿、夏鼎、夏兰）、控股股东美大集团均承诺：自公司股票上

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

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除此之外，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夏志生、夏鼎、王培飞、徐建龙、夏新明、柳万敏、马菊萍、

颜国平、夏兰、钟传良均承诺：在上述三十六个月的限售期届满后，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直接或间接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四、发行人的主营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为集成灶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报告期内，集成灶销售收入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９９．５７％

、

９９．６３％

和

９９．４９％

。

浙江省家用电器协会和中国家电网发布的《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我国集成灶市场的需求及预测》报告测算，公司的集成灶产品

２００９

年产品市场占有率

３４．５３％

。

公司主要从事集成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是高新技术企业，也是建筑工业行业标准《住宅厨房卫生间排气道》（

ＪＧ／Ｔ

１９４

—

２００６

）的起草单位之一。 自成立以来，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五、发行人的资产权属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发行人及其各子公司共拥有房产

３０

宗，合计

１１２

，

８５５．６１

平方米；发行人共拥有土地使用权证

的土地

６

宗，总面积为

２７４

，

８０５．５０

平方米。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之日，公司拥有已取得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颁发《商标注册证书》的商标

１１

项，本公司

及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美大合计拥有中国境内专利

５２

项，其中发明专利

１１

项、实用新型专利

２０

项、外观设计专利

２１

项；

拥有中国境外专利

３

项。 上述资产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六、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

（一）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除投资本公司或从事与其职务相符的业务活动外，均没有从事其它与公司相竞争的业

务。本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它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关系。此外，本公司控股股东美大集团及实际控

制人夏志生及其家族核心成员均承诺不与公司同业竞争。

（二）存在控制关系且已纳入本公司合并会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其相互间交易及母子公司交易已作抵销。本公司具有独

立、完整的产、供、销体系，对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不存在依赖关系，报告期内，在以下方面与关联方存在关联交易：

１

、经常性关联交易

（

１

）公司向关联方采购货物

单位：元

关联方名称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金额 定价方式 金额 定价方式 金额 定价方式

海宁市鸿量橡塑厂

－ － ５

，

９１２

，

２４５．１１

市场价格

４

，

４０９

，

９８４．３３

市场价格

合 计

－ － ５

，

９１２

，

２４５．１１ ４

，

４０９

，

９８４．３３

注：公司向关联方采购金额，包括公司和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美大向关联方采购的金额。

公司向海宁市鸿量橡塑厂采购的产品为集成灶用密封件零部件，价格为市场价格，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向海宁市鸿量橡

塑厂关联采购占公司主营业务成本的比例分别为

３．４５％

、

３．９０％

，占公司当年同类型商品采购的比例分别为

８．５２％

、

６．６３％

。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开始，公司已终止从关联方鸿量橡胶厂采购。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在报告期内关联销售和关联采购的交易价格公允，且关联销售和关联采购占公司销售收入

和成本的比例较小，公司不存在利用关联交易操作利润的情形。

（

２

）公司向关联方销售货物

２０１０

年以前， 公司向有关联关系的海宁市海州世纪太阳能商行和嘉兴市南湖区城西美大厨具店销售集成灶产品。

２００９

年， 公司向海宁市海州世纪太阳能商行和嘉兴市南湖区城西美大厨具店销售的合计金额， 占公司主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０．１８％

。

２００９

年度公司向海宁市海州世纪太阳能商行销售集成灶产品的平均单价为

３

，

７０４．２６

元

／

台，向嘉兴市南湖区城西美大厨

具店销售集成灶产品的平均单价为

３

，

７１１．６０

元

／

台，同期，公司销售产品平均单价为

３

，

７６４．５０

元

／

台。上述产品销售价格平均单

价略有不同是因为各经销商采购的产品型号、具体价格不同所致。

经核查，公司向上述

２

家关联方销售集成灶产品的价格与公司销售给其他经销商的价格一致，价格是公允的。

（

３

）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股权收购前，浙江美大、江苏美大、销售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① ２００９

年度

单位：元

销售方 采购方 金 额 备 注

浙江美大 销售公司

２１２

，

３０７

，

９０５．９８

环保灶

浙江美大 江苏美大

６８３

，

２８９．６１

材料

江苏美大 销售公司

６５

，

５１４

，

８０３．４６

环保灶

合 计

２７８

，

５０５

，

９９９．０５

② ２０１０

年

１～７

月

单位：元

销售方 采购方 金 额 备 注

浙江美大 销售公司

１１５

，

３７３

，

２３５．１２

环保灶

江苏美大 销售公司

３７

，

４２２

，

９６５．７８

环保灶

合 计

１５２

，

７９６

，

２００．９０

上述关联交易系发生在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股权收购之前，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股权收购完成后，江苏美大、销售公司变更为浙江美大全

资子公司。

（

４

）知识产权许可使用

①

专利许可使用

报告期内，夏鼎将专利号

ＺＬ２００６２０１１６７６７．１

的实用新型专利“下置式建筑物烟道预留孔”无偿许可给美大有限使用。

报告期内，夏志生许可本公司及江苏美大使用的专利权情况如下：

单位：元

年度 授权专利个数 许可方 被许可方

专利费用计算

方式

专利许可费用

２００９

流体包络面式粉烟尘屏蔽分离排出装置

等

１９

项专利

夏志生 美大有限

按销售金额的

３％

６

，

３７０

，

４９０．３４

歧路重力头油烟分离装置等

１４

项专利 夏志生 江苏美大

按销售金额的

３％

１

，

９６９

，

６２８．２１

２０１０．１－９

流体包络面式粉烟尘屏蔽分离排出装置

等

２５

项专利

夏志生 美大有限

按销售金额的

３％

４

，

６４５

，

８０８．２５

歧路重力头油烟分离装置等

１７

项专利 夏志生 江苏美大

按销售金额的

３％

１

，

４６８

，

６７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之前，公司及江苏美大所使用专利技术均属夏志生拥有，根据公司与夏志生签署的专利权使用协议，公

司及江苏美大每使用夏志生

１

项专利均须按销售金额的

０．５％

支付专利权使用费。 后经夏志生与公司协商，公司及江苏美大

无论使用多少夏志生所拥有的专利，均按销售金额

３％

的上限支付专利权使用费。

经核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前，夏志生仅许可公司及江苏美大使用其所拥有的集成灶产品有关专利，并未将上述专利许可

给公司及江苏美大以外的任何人使用，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后，夏志生将其所拥有的与集成灶有关的全部专利无偿转让与公司，

同时夏志生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作出如下声明：“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

日前，浙江美大和江苏美大使用本人名下的专利权均向本

人支付专利权许可使用费，支付金额为浙江美大和江苏美大销售额的

３％

。 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

日起，本人不再收取专利许可使

用费。

２

、本人承诺：本人及本人核心家族成员作为申请人

／

发明人

／

所有权人，拥有的与集成灶有关的专利权

／

申请权（含

ＰＣＴ

专

利）均无偿转让予浙江美大或其下属子公司。 ”

保荐机构认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前，公司及江苏美大使用的集成灶专利权主要由夏志生授权许可的方式有偿取得，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后夏志生将所有与集成灶相关的专利权无偿转让给公司和江苏美大，并承诺其及其核心家族成员以后也不再拥

有与集成灶相关的专利权，因此，夏志生许可公司及江苏美大使用专利权的情形不影响公司资产完整性。

②

商标无偿许可使用

Ａ

、受让商标前，美大集团许可本公司及江苏美大使用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美大集团无偿许可美大有限及其子公司使用的商标权如下：

Ｂ

、受让商标权后，公司许可给太阳能公司使用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公司与太阳能公司签署了商标权许可使用合同，将下列

５

项商标许可给太阳能公司使用，许可使用

期限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许可使用费为每项

２

万元

／

年，合计

１０

万元

／

年。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０

日，公司与太阳能公司达成协议，鉴于太阳能公司决定关停，公司同意太阳能公司继续使用上述注册商标

至注销为止。

２

、非经常性关联交易

（

１

）向关联方采购

２００９

年度，本公司因职工宿舍热水供应的需求，向太阳能公司采购太阳能热水器产品，合计发生金额

２４９

，

２３０．７７

元，占

２００９

年主营业务成本的

０．２０％

。

（

２

）租赁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

日，发行人与太阳能公司签订《厂房租赁合同》，将发行人海国用（

２０１０

）第

０３７８４

号土地上面积为

９

，

８５５．３５

平方米的厂房出租给太阳能公司使用，租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免租期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租金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开始收取，年租金（含税）人民币

８２７

，

８５０

元。

（

３

）关联方资金拆借及利息

根据公司与美大集团、夏志生、夏鼎和浙江美大太阳能工业有限公司分别签订的《借款协议》，报告期内上述关联方均向

公司暂借资金，报告期内，关联人向公司暂借资金的本金及利息情况如下：

①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０７

年，浙江美大太阳能工业有限公司共计向美大有限借款人民币

２

，

７５０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９

日、

８

月

３１

日，浙江美大太阳能工业有限公司分两笔将人民币

２

，

７５０

万元借款全部归还发行人，同时支付利息人民币

３２３

，

８３５

元。

②２００５

年及

２００８

年，夏志生共计向美大有限借款人民币

２０２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７

日，夏志生向发行人归还借款人民币

２０２

万元，同时支付利息人民币

２６

，

２８９

元。 此外，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美大有限向夏志生借款人民币

７５０

万元，该等借款美大

有限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９

日全部归还夏志生。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夏志生因短期资金周转需要向美大销售公司借款人民币

５５０

万元，该等借款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３

日全部归还。

③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０７

年，夏鼎共计向美大有限借款人民币

２１８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７

日，夏鼎已将人民币

２１８

万元借款全部

归还发行人，同时支付利息人民币

２６

，

３２６．２

元。

④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０８

年，美大集团共计向美大有限借款人民币

４

，

０５０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８

日，美大集团已将人民币

４

，

０５０

万元借款全部归还发行人，同时支付利息人民币

４８５

，

１３８．４０

元。

（

４

）股权收购

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３

日公司与美大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本公司按美大集团原始出资

５００

万元，以货币

资金受让美大集团持有的浙江美大节能电器销售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３

日公司与美大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本公司按美大集团原始出资

３

，

６００

万元，以货

币资金受让美大集团持有的江苏美大电器有限公司

９０％

的股权。 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３

日公司与自然人夏鼎签订的《股权转让

协议》，本公司按夏鼎原始出资

４００

万元，以货币资金受让自然人夏鼎持有的江苏美大电器有限公司

１０％

的股权。

上述

２

项股权转让基准日均为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１

日，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９

日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４

，

５００

万

元，并办理了相应的财产权交接手续，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１

日起，销售公司和江苏美大变更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

５

）资产收购及转让

①

土地所有权转让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０

日，美大集团与美大有限签署协议，美大集团将“海国用（

２０１０

）第

０３７８４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给美

大有限，转让价格按海宁正泰联合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海正评（

２０１０

）第

９２５

号”《资产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值确定为人民币

４７５

万元，相应的财产权属交接手续已办理完毕。

②

房屋所有权转让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１

日，美大集团与美大有限签署协议，美大有限将建筑面积为

８８８．２４

平方米的金工车间房屋所有权转让给

美大集团，转让价格按照账面价值确定，为人民币

７０

万元。

（

６

）担保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关联方为本公司提供的担保情况具体如下：

①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太阳能公司与交通银行海宁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美大有限和交通银行海宁支行签订

的授信期限自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８

日的《综合授信合同》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

３

，

８５０

万元。

②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６

日，太阳能公司与交通银行海宁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美大有限和交通银行海宁支行签订的

授信期限自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６

日的《综合授信合同》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

３

，

８５０

万

元。

③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０

日，太阳能公司与交通银行海宁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美大有限和交通银行海宁支行签订的

授信期限自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３０

日的《综合授信合同》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

８

，

８００

万

元。

（

７

）专利权转让

①

夏志生将其拥有的全部专利权无偿转让给本公司及江苏美大。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前，夏志生仅许可公司及江苏美大使用其所拥有的集成灶产品有关专利，并未将上述专利许可给公司

及江苏美大以外的任何人使用，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后，夏志生将其所拥有的与集成灶有关的全部专利无偿转让与公司，同时夏

志生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作出如下声明：“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

日前，浙江美大和江苏美大使用本人名下的专利权均向本人支付

专利权许可使用费，支付金额为浙江美大和江苏美大销售额的

３％

。 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

日起，本人不再收取专利许可使用费。

２

、本人承诺：本人及本人核心家族成员作为申请人

／

发明人

／

所有权人，拥有的与集成灶有关的专利权

／

申请权（含

ＰＣＴ

专利）均

无偿转让予浙江美大或其下属子公司。 ”

②

夏鼎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将其名下专利号

ＺＬ２００６２０１１６７６７．１

的实用新型专利“下置式建筑物烟道预留孔”无偿转让给发

行人。

（

８

）商标权转让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２

日，美大集团将其拥有的

１１

项“美大”系列商标无偿转让给公司，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６

日取得

１１

项

商标权核准变更文件。 其中

５

项商标授权关联企业太阳能公司使用。

３

、报告期内关联交易履行公司章程规定程序的情况及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审议程序是否合法及交易价格是否公允的意

见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已对

２００８

年度至

２０１０

年度关联交易事项进行确认，全体股东认为发行人与

各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是合理公允的，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未损害公司股东的利益。 同时确认发行人以后将不再与

关联方发生资金借贷行为。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美大集团及实际控制人夏志生、鲍逸鸿、夏鼎、夏兰、关联企业浙江美大太阳能

工业有限公司也承诺目前不存在以借款、代偿债务、代垫款项或者其他方式占用发行人资金的情形，今后也不会以借款、代偿

债务、代垫款项或者其他方式占用发行人资金。

独立董事赵敏、崔明刚、陆致远出具了《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确认浙江美大

２００８

年度至

２０１０

年度与各关联方进行的关联交易合理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七、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姓名 职务 性别

出生年

份

任期起止日期 简要经历 兼职情况

２０１１

年薪

酬情

况（万

元）

持有公司

股份的数

量（万股）

夏志生

董事长

总经理

男

１９４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历任海宁气门嘴厂调度员、 副厂长；

电器总厂副厂长、厂长；美大集团、太

阳能公司、美大有限、销售公司、江苏

美大董事长、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及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销售公司、江苏美

大的董事长、总经理

美大集团、 太阳能

公司董事长

５２．５２ ４

，

７２５．００

夏 鼎

董事

常务副 总

经理

男

１９７７

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历任俄罗斯“

ＴＥＣＮＩＣ－Ｍ

”公司职员；

俄罗斯“

Ａｌｅｓｈａ

”公司职员；美大集团

职员；北京国研网信息有限公司研究

员；任美大集团董事、太阳能公司董

事、巨哥公司董事。现任本公司董事、

常务副总经理，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

美大董事

美大集团董事、太

阳能公司董事、巨

哥公司董事

３６．６１ ４

，

２００．００

王培飞

董事

副总经理、

财务负责

人

男

１９６４

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历任海宁耀明电镀厂财务科长、主办

会计；电器总厂厂长助理、财务科长；

美大集团总经理助理、 副总经理、财

务部长；美大有限、销售公司、江苏美

大、太阳能公司财务负责人；销售公

司监事；宁波美大监事；任美大集团

董事；太阳能公司董事。 现任本公司

董事、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公司全

资子公司江苏美大董事

美大集团董事、太

阳能公司董事

２５．７５ ８７０．７５

徐建龙

董事

副总经理

男

１９６４

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历任海宁耀明电镀厂车间主任；电器

总厂供应部长、厂长助理；美大集团

董事，太阳能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美

大有限副总经理； 江苏美大董事、副

总经理；美大集团、美大有限副总经

理；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公司

全资子公司江苏美大电器有限公司

董事

美大集团董事、太

阳能公司董事

２５．７５ ８７０．７５

夏新明 董事 男

１９６９

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历任电器总厂职员；太阳能公司财务

经理；江苏美大监事；美大集团财务

负责人；太阳能公司财务经理。 现任

本公司董事，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美

大电器有限公司监事

美大集团财务负责

人、 太阳能公司财

务经理

－ ２３．５６

柳万敏 董事 男

１９６３

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历任海宁广源化纤有限公司分厂厂

长；海宁市虎伸皮业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太阳能公司供应科长；美大集团

总经理，太阳能公司总经理。 现任本

公司董事

太阳能公司总经

理、

美大集团总经

理

－ １１．７７

赵 敏 独立董事 女

１９６５

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９８７

年

６

月起一直在浙江财经学院

会计学院从事教学、科研、培训工作；

任浙江财经学院会计学院财务会计

系主任； 浙江杭氧股份公司独立董

事； 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 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浙江财经学院会计

学院财务会计系主

任、 浙江杭氧股份

公司独立董事、三

变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

６．９３ －

崔明刚 独立董事 男

１９５５

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历任嘉兴县人民法院助审员；嘉兴县

法律顾问处实习律师；嘉兴市律师事

务所主任律师；浙江靖远律师事务所

主任律师；浙江开发律师事务所主任

律师。 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浙江开发律师事务

所主任律师

６．９３ －

陆致远 独立董事 男

１９４８

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历任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

旗阿尔拉中学， 中共莫旗委党校教

师；中共莫旗委副书记；平湖市委常

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组织部部

长；中共海宁市委副书记、海宁市政

协主席；中共嘉兴市宣传部常务副部

长；中共平湖市政协主席。 现任本公

司独立董事。

－ ６．３９ －

马菊萍 监事 女

１９６４

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历任海宁市耀明电器总厂副厂长；美

大集团、太阳能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美大有限董事； 销售公司副总经理、

江苏美大监事，美大集团监事；江苏

美大监事；太阳能公司董事。 现任本

公司监事会主席，江苏美大监事。

美大集团监事；太

阳能公司董事。

２５．７５ ８１０．００

颜国平 监事 男

１９７８

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历任海宁市郭店镇万寿村支部委员，

美大有限市场经理。 现任本公司监

事、浙江美大节能电器销售有限公司

大区经理

２５．５１ ２３．５６

蒋志洪 监事 男

１９４８

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历任谈桥濮桥村联星队管理委员会

委员；谈桥濮桥村支部委员、主任；谈

桥濮桥村支部书记；美大集团党支部

书记、监事。 现任本公司职工代表监

事，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美大董事

美大集团监事

８．１６ －

夏 兰

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

书

女

１９７８

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历任上海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职员；本公司董事；美大集团董事，

太阳能公司监事。现任本公司副总经

理、董事会秘书；公司全资子公司江

苏美大监事

美大集团董事，太

阳能公司监事

３３．００ １

，

３５０．００

钟传良 副总经理 男

１９６５

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历任谈桥新型装饰材料厂厂长；美大

有限副总经理、董事，江苏美大监事，

宁波美大监事；美大集团、浙江美大、

销售公司副总经理；本公司董事。 现

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公司全资子公司

销售公司副总经理

美大集团董事、江

苏美大监事

３８．００ １８８．４５

注：表格中持有公司股份的数量系直接持股和通过公司股东间接持股数量的合计。

夏鼎为夏志生之子，夏兰为夏志生之女，除此之外，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之间不存在亲属

关系。

八、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简况

公司的控股股东为美大集团有限公司，美大集团成立于

１９９５

年

９

月

１３

日，注册资本

５

，

７３１．１

万元，经营范围：节能产品、

太阳能光电、光热产品、电子产品、计算机、通讯器材、家电产品、制造、加工；总部大楼开发经营（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

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当前美大集团拥有

２

个控股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分别为浙江美大太阳能工业有限公

司和浙江美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美大集团主要从事股权投资业务，股权结构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元） 出资比例（

％

） 序 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元）

出资比例

（

％

）

１

夏志生

２０

，

０５８

，

８５１．６８ ３５．００００ ２４

陆再龙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８７２

２

夏 鼎

１１

，

４６２

，

２００．９６ ２０．００００ ２５

柳万敏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８７２

３

夏 兰

５

，

７３１

，

１００．４８ １０．００００ ２６

金琴华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８７２

４

王培飞

３

，

６９６

，

５５９．８１ ６．４５００ ２７

韩为孝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８７２

５

徐建龙

３

，

６９６

，

５５９．８１ ６．４５００ ２８

李利霞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８７２

６

马菊萍

３

，

４３８

，

６６０．２９ ６．００００ ２９

唐新云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８７２

７

鲍逸鸿

２

，

８６５

，

５５０．２４ ５．００００ ３０

丁月红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８７２

８

徐 红

２

，

８７６

，

５２１．５３ ５．０１９７ ３１

朱群美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８７２

９

钟传良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９５９ ３２

朱建安

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６９８

１０

张江平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４９０ ３３

沈宇强

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６９８

１１

徐泽华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４９０ ３４

沈伟波

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６９８

１２

许水良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６１７ ３５

陈永明

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６９８

１３

祝晓梁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６１７ ３６

王法林

３５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６１１

１４

许晓洁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６１７ ３７

王红良

３５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６１１

１５

顾文虎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６１７ ３８

徐吴祥

３５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６１１

１６

徐荣康

１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０９４ ３９

朱红军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５２３

１７

钟志华

１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０９４ ４０

马金德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５２３

１８

朱金庆

１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０９４ ４１

王志明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５２３

１９

夏新明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７４５ ４２

顾国利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５２３

２０

金国贤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７４５ ４３

陆方龙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５２３

２１

颜国平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７４５ ４４

陈林惠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３４９

２２

金沈良

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３９６ ４５

夏 曙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８７２

２３

黄 波

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０４７

合 计

５７

，

３１１

，

００４．８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注：出资比例部分小数点后保留

４

位经海宁正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美大集团（母公

司）总资产

１１

，

６４３．７９

万元，净资产

１０

，

８４５．０１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１

，

６２９．５８

万元。

自然人夏志生先生持有美大集团

３５％

的股份，间接持有本公司

３１．５％

的股份；夏志生及其核心家族成员鲍逸鸿、夏鼎、夏

兰合计持有美大集团

７０％

的股份，间接占本公司发行前

６３％

的股份；夏志生之子夏鼎直接持有本公司发行前

１０％

的股份。 夏

志生及其核心家族成员直接、间接合计持有本公司

７３％

的股份，夏志生及其家族核心成员系公司实际控制人。

九、财务会计信息和管理层讨论和分析

１

、财务报表：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２１８

，

５３０

，

０７８．１９ ２１２

，

８３７

，

０１５．４１ １６５

，

５４４

，

３８２．４０

应收票据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应收账款

２

，

０１８

，

５９０．５７ ４２２

，

２２８．８３ １

，

６５０

，

９２６．３２

预付款项

４

，

２８７

，

７２９．８８ ９

，

２３２

，

６３３．４６ ３

，

２３９

，

６４６．５１

其他应收款

３０２

，

３０５．９２ １

，

５９３

，

１４３．０６ ９４

，

１１５

，

６１２．２２

存货

２５

，

７２０

，

９８２．０３ ２９

，

３９１

，

３０７．５８ ３５

，

０２１

，

０３８．４６

流动资产合计

２５１

，

１０９

，

６８６．５９ ２５４

，

２７６

，

３２８．３４ ２９９

，

５７１

，

６０５．９１

非流动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５

，

６８９

，

６８４．０９ ５

，

９６９

，

０８２．１９ －

固定资产

１４５

，

０８５

，

５２１．０１ １３７

，

５５４

，

８２３．４４ １３３

，

９２９

，

７３９．３５

在建工程

１

，

０２５

，

８５０．００ ４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８０３

，

４７５．００

无形资产

５６

，

７６１

，

９３２．３４ ２８

，

７０１

，

５９２．０５ １５

，

１７１

，

８２７．０１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２５５

，

４１５．１０ １７７

，

１４２．５１ ２８３

，

８９３．９５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２０８

，

８１８

，

４０２．５４ １７２

，

８５２

，

６４０．１９ １５１

，

１８８

，

９３５．３１

资产总计

４５９

，

９２８

，

０８９．１３ ４２７

，

１２８

，

９６８．５３ ４５０

，

７６０

，

５４１．２２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 －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应付票据

１３

，

２５２

，

９０７．８５ １４

，

８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９

，

６４４

，

２２５．００

应付账款

２５

，

４３７

，

１９０．５４ ２３

，

８１１

，

５０５．５０ ２４

，

８６０

，

４８９．６４

预收款项

５３

，

５６５

，

６７６．７５ ８３

，

８４８

，

０８４．０６ ５３

，

５７６

，

６９７．８６

应付职工薪酬

８

，

２７０

，

３５５．０５ ６

，

２４３

，

６１８．４７ ２

，

５４７

，

８１３．６０

应交税费

１５

，

６４８

，

７３３．４９ １７

，

３４２

，

７８１．２１ １２

，

２３０

，

１９３．１４

应付利息

－ ３３

，

０００．００

其他应付款

１５

，

６９１

，

９１２．４５ １５

，

７７９

，

６３７．９３ ２３

，

１４２

，

９３８．８９

流动负债合计

１３１

，

８６６

，

７７６．１３ １６１

，

８９５

，

６２７．１７ １５６

，

０３５

，

３５８．１３

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 － －

负债合计

１３１

，

８６６

，

７７６．１３ １６１

，

８９５

，

６２７．１７ １５６

，

０３５

，

３５８．１３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资本公积

７６

，

０６０

，

１４７．６７ ７６

，

０６０

，

１４７．６７ 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盈余公积

１２

，

２０８

，

０３６．５２ ５

，

１３５

，

６２７．６９ １９

，

８９５

，

３８２．０５

未分配利润

８９

，

７９３

，

１２８．８１ ３４

，

０３７

，

５６６．００ １７６

，

８２９

，

８０１．０４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３２８

，

０６１

，

３１３．００ ２６５

，

２３３

，

３４１．３６ ２９４

，

７２５

，

１８３．０９

少数股东权益

－ － －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３２８

，

０６１

，

３１３．００ ２６５

，

２３３

，

３４１．３６ ２９４

，

７２５

，

１８３．０９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４５９

，

９２８

，

０８９．１３ ４２７

，

１２８

，

９６８．５３ ４５０

，

７６０

，

５４１．２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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